


成本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=、
提高采购主体责任意识  ∷ ∷ =   ∷

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从源头上减轻市场圭体负

担的重要举措,各级预算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,建立联络员

制度,切实履行职责,落实政府采购政策,创 造公平、公正的政

府采购交易环境,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,实现℃51P发展目

标和
“强富美优

”
城市愿景。

二、执行惠企措施

(一 )规范政府采购交易行为,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

竞争。各级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,清

除政府采购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和壁垒,清理取消要

求投标单位必须在项目所在地或采购人所在地设立分公司或办

事处等排斥外地投标人的行为,清理取消企业在资质资格获取、

政府采购、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化待遇,清理通过划分企

业等级、增设证明事项、设立项目库、注册、认证、认定等非必

要条件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。着力破除所有制歧视、地方保护

等不合理限制,严禁通过限定供应商资格、设置需求指标等方式

指定或变相指定特定供应商,排斥或变相排斥中小企业、民营企

业、新成立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,严禁对内外资企业实行差别

或歧视待遇,以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、组织形式、股权结构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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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国别等对供应商资格进行限定,同步完善与统一开放的政府

采购市场相适应的监管模式,保障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,

平等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

(二 )简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形式审查和进场交易备案流

程,方便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对参与政府采购的供应商,按照
“
最

少、必要
”
原则设置供应商资格条件,供应商参与我市政府采购

活动不再提供缴纳税收和社保资金等证明材料,书 面承诺即可参

与政府采购活动。对组织政府采购活动的社会代理机构,取消原

有的各案登记流程,实现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与市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的信息互联共享,进一步简化交易流程,为项目交

易提供高效、便捷服务。

(三 )加强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,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各级

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,对诚信记录良好的供应商不收取投

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,如确需收取投标保证金,收取比例不得

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2%,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、汇

票、本票、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。根

据项目特点、供应商诚信、结算方式等情况免收履约保证金或降

低缴纳比例,不得以事先提交履约保证金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,

对于后付费项目,不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政府采购合同履约验收

合格后 5个工作日内,应 当退还履约保证金,不得滞压供应商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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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

(四 )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政策,继续支持中

小微企业发展。一是确保份额应留尽留,对集中采购目录内和采

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,各级预算单位编制政府采购预

算应填报面向中小微企业预留份额有关信 J憝 ,从源头上抓好预留

份额工作。二是各级预算单位要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、引入信

用担保、支持中小企业合同融资,支持并配合中小微企业使用政

府采购合同进行信用融资,协助及时变更合同账号,对 已进行融

资抵押的政府采购合同锁定账号,为 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

降低成本、提供便利,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。三是加强给予小微

企业价格评审优惠,按照 《关于转发鲁财采 匚⒛”〕12号文进

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》,货

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执行 10%—⒛%

标准。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

企业分包的,评审优惠幅度执行 4%— 6%。 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

评审优惠执行财库 匚2u0〕 佰 号文件规定。

三、强化监督落实

为保障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

本工作落实,我局将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方式,对市级预算单

位执行情况进行督查,对不按政策规定执行的预算单位实行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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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,对举报或投诉成立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同时,将市级预

算单位的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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